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注册计量师

注册管理系统运行试点工作的通知

北京市、 内蒙古自治区、 江西省、 陕西省市场监管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 “ 放管服 ” 改革精神， 进一步落实

党中央、 国务院关于 “ 互联网＋政务服务 ” 的重要决策部署，

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， 规范注册计量师管理，促进注册计量师

队伍建设和发展， 根据《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《注

册计量师注册管理暂行规定》的要求，市场监管总局开发了 “ 注

册计量师注册管理系统 ” （以下简称 “注册管理系统 ’汀， 用以

支撑一级、 二级注册计量师注册全流程在线管理。 为保障注册

管理系统在全国范围内顺利推广应用，经研究决定由你局作为

试点单位， 组织开展注册管理系统试用工作， 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 组织注册

试点单位要积极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和市

场监管部门授权技术机构中的计量专业技术人员登录。CQS公共

服务门户（网址：h句：／／psp.e-cqs.cn），申请一级、 二级注册计量师








